
附件一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表

鄂托克前旗敖勒召其镇污水处理厂（2025-2028 年）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管理运营服务项目

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表（参考）

一级

指标
权重 二级指标

权重

分解
考核内容 考核标准

单项

权重

打分

（百分制）
现场检查记录 得分

机构

制度

建设

10%

组织机构

建设
1%

是否建立组织机构；各机构部门设置全面性，是否满足运营

管理需求；组织机构与人员编制设置是否与所提供的服务内

容合理匹配

未建立组织机构，不得分；部门设置不齐全，不满足管理运营需

要，每少一项运营职能，减 10 分；人员编制与管理需求不匹配，

每出现一项减 10 分

1%

制度建设 4%

管理制度：生产管理制度、岗位责任制度、设备管理制度、

化验室管理制度、岗位工作职责均应齐备。
每缺少一项制度减 20 分,扣完为止 1%

图表：提供工艺流程图、管网现状图、自控系统图及供电系

统图等。
每缺少一项减 25 分,扣完为止 1%

运营合同：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应当与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维护

运营单位签订维护运营合同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。政府指定

运营单位的，有明确文件要求的，视为有运营合同。

已签订运营合同或政府购买服务合同的，得满分，否则不得分。 1%

取得排污许可证
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单位取得排污许可证的，得满分，否

则不得分。
1%

人力资源

管理
2%

人员培训和上岗考核：查看人员培训记录和考核记录，

城镇污水处理厂各岗位运行操作和维护人员应经培训后持证上

岗，并应定期考核。无培训和考核的不得分，每人每缺一项扣

10 分，扣完为止。

1%

持证上岗情况
特种作业人员须持证上岗，得满分；无证上岗的每发现一人扣

20 分，扣完为止.
1%

财务管理 3%

员工薪酬、补贴发放及时；按时缴纳保险和税款 定期检查，每缺漏一个月减 30 分 1%

建立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，进行独立核算，建立财务账簿，

定期编制财务报表。

未建立财务账簿不得分；财务账簿不齐全、未装订，每发现一处

扣 10 分；未进行独立核算减 20 分；每缺漏一份报表，减 10 分；
2%

10.5% 化验室配备： （1）按照《城镇供水与污水处理化验室技术规范》（CJJ/T182） 2%



服务

满意

度

40%

生产运行

管理

1、按照《城镇供水与污水处理化验室技术规范》（CJJ/T182）

中要求配置化验室，化学品和危险化学品按要求管理，规章

制度健全；

2、检测仪器设备配备充足，基本控制项目完善、规章制度健

全。

中要求配置化验室，化学品和危险化学品按要求管理，规章制度

健全的，得满分，有 1项不符合要求的，减 10 分；

（2）检测仪器设备配备不足，基本控制项目缺失、规章制度不

全等，每缺 1项，减 20 分，扣完为止。

操作管理：各岗位的技术操作规程应健全、科学、完善。 每缺一项减 20 分,扣完为止。 0.5%

在线监测仪表：仪表现场查看与环保部门联网的在线 COD、氨

氮监测仪、流量计等运行状况；中央控制系统的数据显示、

处理、记录、分析及自动生成动态变化曲线等功能是否完善、

运行是否正常。

依据《城市污水处理厂运行、维护及其安全技术规程》（CJJ60）

按设计及工艺要求布设仪表，且仪表工作正常，得满分；有一套

在线仪表工作不正常，减 20 分，扣完为止；不按工艺要求布设

的，有一套减 10 分，扣完为止。

2%

生产计划及实施：查年度、月度生产计划及实施情况记录。

（1）制定科学、合理的年度、月度生产计划，并按计划有序实

施，得满分；

（2）有科学合理的年度、月度计划，但未按计划有序实施，扣

50 分；

（3）无科学、合理的年度、月度计划，不得分。

1%

双回路供电：有双回路供电或应急发电机组，查看现场。 有双回路供电或应急发电机组，得满分；否则不得分。 1%

维修维护：检查窨井盖等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日常巡查

台账、维修和养护台账。

城镇污水处理运营单位未按要求对责任区内窨井盖等城镇排水

与污水处理设施进行日常巡查、维修和养护的，不得分。
1%

设施运行停运报备
停运或者部分停运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按要求向城镇排水主管部

门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告得满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1%

污泥处理设施：现场污泥处理设施是否正常运行，不得无故

停机或超负荷运行；如遇特殊情况未生产，应有合理依据。

不具备污泥处理设施，不得分；污泥处理设施具备，正常运行或

未开展正常生产、但有合理理由，得满分。
1%

运行天数及停减产情况：查台账记录；因设施大修、检修、

维护等需减产、停产，需提前 15 个工作日向上级部门和环保

主管部门报告，并按规定时间恢复正常运营。

因设施大修、检修、维护等需减产、停产，需提前 15 个工作日

向上级部门和环保主管部门报告，并按规定时间恢复正常运营，

且年运行天数不得少于 350 天，符合要求得满分；否则不得分。。

1%

台账记录

与管理
5%

信息报送：按照《全国城镇污水处理管理信息系统说明》及

《内蒙古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信息系统》执行信息报送

信息按时、准确，完整上报，得满分，未按规定上报的，每缺一

次扣 20 分，扣完为止。
0.5%

信息公开：定期向社会公开有关维护运营信息，并接受相关

部门和社会公众的监督。

定期向社会公开有关维护运营信息，并接受相关部门和社会公众

的监督，得满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0.5%

设施运行台账记录：参见《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营监督管理技

术规范》（HJ2038-2014）。按日记录进、出水水量、水质和
每有 1项不符合要求，扣 10 分，扣完为止。 1%



服务

满意

度

服务

满意

度

40%

40%

污泥产生量、转移量及其去向情况；曝气机等主要设备的运

行状况和维护保养与修理情况等；按月记录设备的用电量、

用药量、干污泥处置量。

污染减排台账：记录参见《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营监督管理技

术规范》（HJ2038-2014）。污水处理设施的基本情况和污染

物削减总量等情况；设施运行产生的电耗、药耗、污泥减量

化处理和无害化处理等情况；新增污染减排能力及运行减排

效果的动态变化情况等。

每有 1项不符合要求，扣减 20 分，扣完为止。 1%

设施改造台账：检查运营期间设施改造计划、改造内容等情

况。
每有 1项不符合要求，扣减 20 分，扣完为止。 1%

信息记录：参见《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监督管理技术规范》

（HJ2038-2014）.（1）设施运行记录（2）设施运行凭证(3)

设施运行报告。

每有 1项不符合要求，扣减 35 分，扣完为止。 1%

环境管理 2%

恶臭气体：提供验收监测数据或例行监测数据，或委托第三

方监测单位出具的检测报告，证明符合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

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918-2002）规定的厂界（防护带边缘）

废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浓度。

现场条件符合臭气收集输送系统及除臭工艺运行要求，除臭装置

排放的气体稳定，达标排放，符合厂界（防护带边缘）废气污染

物最高允许浓度，得满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
1%

环境噪声控制：

提供验收监测数据或例行监测数据，或委托第三方监测单位

出具的检测报告，符合《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》

（GB12348-2008）及建厂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件的相关要求.

采取措施控制主要设备噪声振动，并控制厂界环境噪声不形成污

染，设施和设备的减震减噪效果较好，符合建厂环境影响评价批

复文件的相关要求，得满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
1%

安全管理机构及制度建设：有相应的安全管理机构、安全管

理制度、安全规程、安全隐患及处理记录。
每缺少一项，扣减 20 分。 1%

生产安全管理：工作人员配备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；必要场

设置明显安全警示标识牌；有毒、有害场所有安全防护仪器、

仪表、器具配备齐全；危险品、易燃、易爆品按规定管理。

每缺少一项，扣减 10 分。 1%

安全教育培训情况：制定年度、季度安全培训计划；结合工

作岗位对职工进行安全教育，并有安全教育台账。

（1）制定年度、季度安全培训计划，得 50 分，每缺少一项，扣

减 25 分；

（2）结合工作岗位对职工进行安全教育，并有安全教育台账，

得 50 分，每缺少一项，扣减 25分。

1%

现场安全管理情况： 每发现一处不合格，扣减 10 分。 2%



服务

满意

度

40%

安全管理

安全管理

15%

15%

1、构筑物、建筑物的护栏及扶梯牢固可靠，设施护栏不低于

1.2m，在构筑物上悬挂警示牌,配备救生圈、安全绳等救生用

品，并定期检查和更换。

2、污泥消化处理区域及除臭设施防护范围内，无明火作业。

3、各种设备维修前必须断电，并应在开关处悬挂维修和禁止

合闸的标识牌，经检查确认无安全隐患后方可操作。在操作

手册等明确相关内容。

4、对可能含有有毒有害气体或可燃性气体的深井、管道、构

筑物等设施、设备进行维护、维修操作前，必须在现场对有

毒有害气体进行检测，不得在超标的环境下操作，所有参与

操作的人员应佩戴防护装置，直接操作者应在可靠的监护下

进行，符合国家现行标准《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》CJJ6

规定。

应急预案及演练记录：参见《城市污水处理厂运行、维护及

其安全技术规程》（CJJ60-2011）。专项应急预案应包括以

下内容：应明确说明编制目的、原则、编制依据和适用范围；

应建立应急组织机构并明确其职责、权利和义务；应根据实

际特点制定各种应急技术措施，包括：触电、中毒、防汛、

关键性生产设备紧急抢修、重大水质污染、严重超负荷运行、

压力容器故障、氯气泄漏、沼气泄漏、硫化氢等有害有毒气

体泄露、防火防爆、防自然灾害、防溺水、防高空坠落和化

验室事故等应急措施；应有应急装备保障、技术保障、安全

防护保障、和通信信息保障等；每年应至少进行 1 次应急预

案的演练。

建立完善的污水处理厂应急预案，并定期组织演练，得满分；有

应急预案，无定期组织演练，扣 50 分；无应急预案不得分。
1%

二氧化氯消毒：盐酸的采购和存放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

规定；固体氯酸纳单独存放，且与设备间的距离不得小于 5m；

库房通风阴凉；在搬运和配制氯酸纳过程中，严禁用金属器

件锤击或摔击，严禁明火；操作人员戴防护手套和眼镜。

每发现一处不合格，扣减 10 分。 1%

液氯消毒：每周检查 1 次报警器及漏氯吸收装置与漏氯检测

仪表的有效联动功能，并应每周启动 1 次手动装置，确保其

处于正常状态；氯库设置漏氯检测报警装置及防护用具。

每发现一处不合格，扣减 10 分。 1%



服务

满意

度

40%

紫外线消毒：消毒水渠无水或水量达不到设备运行水位时，

严禁开启设备。
发现不符合，不得分。 1%

臭氧消毒：定期校准臭氧发生间内的臭氧浓度探测报警装置；

当发生臭氧泄漏事故时，立即打开门窗并启动排风扇。
每发现一处不合格，扣减 50 分。 1%

一般及以上环境污染事故或安全事故

发生一般及以上环境污染或安全事故，扣除“二级指标-安全管

理”占总分值的全部比重，即 15%，对应扣除本项目总分值的 15

分。未发生不扣分。

5%

厂容厂貌 1.5%

室外：

建筑物外观整洁、无明显的破损和渗漏；厂内道路完好、通

畅，无破损；车辆停放有序；各类设施设置明显标识；厂内

照明设施完好；应绿化区域均已绿化。

每有一项不符合扣 10 分，扣完为止。 0.5%

室内：

办公室、值班室、操作室、机房内物品摆放整齐，卫生整洁，

无烟头污渍等，照明齐全有效；门、窗、玻璃明亮无破损，

墙壁整洁；办公桌椅、操作工具摆放整齐；淋浴室、卫生间

设施齐全、无破损、无异味。

每有一项不符合扣 10 分，扣完为止。 0.5%

构筑物：

构筑物无渗漏；油漆良好无锈蚀；堰口、池壁完好；池面清

洁；闸阀无渗漏、安全有效。

每有一项不符合扣 10 分，扣完为止。 0.5%

主管部门

日常巡查
2%

对相关主管部门日常巡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及时整改，并按

期整改完成。

对于日常巡查中发现的问题改正不及时的，每发现一次，减 10

分
2%

群众评价 4% 由本地区与本项目实施相关的群众做出评价 满意度标准为 95%，满意度每降低 1%，减 2分 4%

服务

数量

质量

40%

处理量 12%

新（扩）建污水处理厂 1年内不低于设计能力的 60%，3 年以

上不低于设计能力的 75%；投运 1—3 年之间实际处理量不低

于设计能力的 60%，且实际处理量逐年增加；查看月报资料及

在线数据。

（1）投运 3 年以上：实际处理量≥设计处理量的 75%，得满分；

实际处理量＜设计处理量的 75%，不得分；

（2）投运 1—3年之间：实际处理量不低于设计能力的 60%，且

实际处理量逐年增加，得满分；否则不得分；

（3）投运 1 年以内：实际处理量≥设计处理量的 60%，得满分；

实际处理量＜设计处理量的 60%，不得分。

3%

污泥无害化处置率：污泥无害化处置率=干化焚烧、好氧堆肥、

石灰处理、制建材等有效处置量的总和/污泥总量×分值。

（1）已建成污泥处置项目的盟市，污泥无害化处置率应达到

100%；达到 100%，得满分，否则不得分；

（2）如未建污泥无害化处置设施，按得分=分值×污泥无害化处

3%



服务

数量

质量

40%

置率。

污泥无害化处置率=干化焚烧、好氧堆肥、石灰处理、制建材等

有效处置量的总和/污泥总量

化验项目及频次：依据《城市污水处理厂运行、维护及其安

全技术规程》（CJJ60-2011）中的规定。

（1）化验分析项目及频次齐全，得满分；

（2）化验项目每少一项扣 10 分，频次每少一次扣 20 分，扣完

为止；

（3）未开展化验项目，不得分。

3%

再生水利用率
再生水利用率≥40%，得满分；40%＞再生水利用率≥30%，得 50

分，30%＞再生水利用率≥25%，得 25 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3%

处理质量 28%

化验质量：控制参见《城镇供水与污水处理化验室技术规范》

（CJJ/T182-2014）。应对检测全过程进行质量控制；采样应

符合相关规定，样品不得污染，并应取平行样或留样；质量

控制措施应包括空白试验、平行样分析、加标分析、比对分

析、标准曲线核查、留样复测、盲样分析、能力验证等；检

测结果应及时、准确、信息完整，并应经审核后出具检测报

告。

未依据《城镇供水与污水处理化验室技术规范》（CJJ/T182）对

检测全过程进行质量控制的，每有 1 项不符合要求，扣 10 分，

扣完为止。

5%

进水水质：查污水厂初步设计文本资料、进水水质在线监测

数据、现场运行状况。

（1）进水 BOD 浓度≥100mg/L 的，得满分；

（2）100mg/L＞进水 BOD 浓度≥90mg/L，得 50 分；

（3）进水 BOD 浓度＜90mg/L，不得分。

5%

污水处理质量：查化验分析台账及上级主管部门或环保部门

的检测报告及在线监测数据，并与实际运行现状相结合。污

染物排放标准符合工程设计标准和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

排放标准》（GB18918-2002）的相关规定要求。

污染物排放标准符合工程设计标准和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

放标准》（GB18918-2002）的相关规定要求，得满分；有一项不

达标为一天不达标，一天不达标扣 1分，扣完为止。

5%

污泥处理质量：查现场和污泥含水率化验台账、药剂发票、

合同、上报信息系统等。

（1）无污泥含水率分析台账，不得分；

（2）年平均污泥含水率≤80%，得满分；污泥含水率>80%，不得

分；

（3）采用深度脱水工艺时，污泥含水率≤60%，得满分；污泥含

水率>60%，不得分。

5%

再生水水质达标率
再生水水质持续满足用水标准，得满分，无合理理由，不能持续

满足再生水利用要求的，不得分。
2%

再生水处理设施 具备再生水处理设施且水质满足用水需求，得满分。否则不得分。 2%

再生水及雨水湖管理：包括再生水管网、中水调蓄湖、雨水按要求进行维护的，得满分，每缺少一项扣 50 分，扣完为止。 1%



湖及其附属设施修维护，维护率 100%。

处理过程节能降碳：因地制宜采用可行的新技术、新工艺、

新材料、新设备，有效降低管网输送、泵站提升、曝气、原

料投加等过程能源消耗，控制运行成本，促进碳中和。

每实施一项技术，得 50 分，没有的不得分。 2%

综合利用节能降碳：

1、结合水环境治理、水生态修复、工业生产、城市绿化、道

路清扫、车辆冲洗、建筑施工等用水的需要因地制宜使用再

生水；

2、采用沼气发电、沼气取暖、太阳能发电、污泥堆肥、污泥

焚烧发电、污泥改良土壤、用于建筑材料等推进污水、污泥

综合利用。

每实施一项技术得 50 分，没有的不得分。 2%

成本

效益

分析

10%

成本分析 5% 用对比法计算成本节约率 每超支 1%，减 5分 5%

可持续性

分析
1% 成本管理与控制，控制措施延续性，效果预期 未对项目成本做相关预算的不得分 1%

社会效益

分析
4%

社会示范效应分析 根据具体情况酌情打分 2%

深化改革，转变政府职能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效率 根据具体情况酌情打分 2%

合计 1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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